
弥 

档 号 : 107/0311010 

保存 年 限 : 永久 

中 央 选 举 委员 会 函 ( 稿 ) 
通用 电子 交换 ; 第 一 频 〔 不 加 密 ) 

地 址 : 10055 训 北市 中 正 区 徐州 路 5 号 10 
电话 : 02-2356-5464 
传真 : 02-2397-6896 

受 文 者 : 
发 文 日 期 : 中 华 民 国 107 年 5 月 23 日 
发 文字 号 : 中 有 选 法 字 第 1073550265 号 
速 别 : 普通 件 
密 等 及 解密 条件 或 保密 期 限 : 
附件 : 

主旨 : 吉 端 107 年 4 月 6 日 所 提 和 补正 【你 是 否 同意 以 民法 婚姻 规定 以 

外 之 其 他 形式 来 保障 同性 别 二 人 经 营 永久 共同 生活 的 权益 ?9 

之 全 国 性 公民 投票 案 ， 经 审核 认定 合 於 规定 ， 已 依 公 民 投 票 

法 〈 以 下 简称 公投 法 ) 第 10 人 条 第 4 项 规定 函 请 户 政 机 关於 15 

日 内 查 对 提案 人 人， 请 查 照 。 

说 明 : 

一 、 台 端 於 本 (107) 年 2 月 9 日 向 本 会 提出 全 国 性 公民 投票 案 ， 

主 文 【你 是 否 同意 在 不 改变 婚姻 定义 是 一 男 一 女 结 合 的 前 提 

下 ， 以 专 法 保障 同性 别 之 二 人 经 营 永 久 共 同 生 活 的 权益 ? 

因 旨 揭 公 投 提案 尚 有 相关 事 点 亚 待 厅 清 ， 经 本 会 多 数 委 员 认 

为 应 依 公投 法 第 10 休 第 3 项 规定 举行 匠 证 会 ， 遂 於 本 年 2 月 14 

日 公告 於 同年 3 月 9 日 举行 了 匠 证 。 训 端 站 於 本 年 3 月 19 日 更 正 

其 主 文 及 理由 书 。 上 并 更 正和 后 主 文 及 理由 书 、 职 证 会 纪 儿 及 

相关 书面 资料 经 提 本 会 3 月 23 日 第 504 次 委员 会 议 闪 决议 : 

本 案 应 具 明 理由 函 知 提案 人 之 领 千 人 就 公投 主 文 及 理由 书 中 

有 并 以 婚姻 以 外 之 其 他 形式 来 保障 同性 别 之 二 人 经 营 永 久 

共同 生活 上 等 荫 ， 是 否 即 为 排除 同性 别 之 二 人 以 婚姻 形式 经 
营 永 久 共 同 生 活 之 意 ， 予 以 补正 以 明确 提案 是 否 确 属 公民 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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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 法 第 2 人 条 之 全 国 性 公民 投票 适 用 事项 。」 本 会 艺 以 107 年 3 

月 30 日 中 选 法 字 第 1073550187 号 函 请 训 端 於 4 月 7 日 前 予以 补 

正 ， 以 厅 清 相关 对 点 ， 训 端 基 4 月 6 日 派 人 朵 送 补正 和 后 之 主 文 、 

理由 书 及 对 照 表 至 本 会 ， 完 成 补正 程序 。 补 正和 后 之 提案 主 文 

为 【你 是 否 同意 以 民法 婚姻 规定 以 外 之 其 他 形式 来 保障 同性 

别 二 人 经 营 永 久 共 同 生活 的 权益 ? 1 为 立法 原则 之 创制 。 补 

正和 后 主 文 及 理由 书 关 再 提 本 会 4 月 17 日 第 505 次 委员 会 议 冰 决 

议 : [本 案 经 提案 人 之 领 衙 人 补正 后， 符合 释 字 第 748 号 解 

释 规 定 审 法 保障 婚姻 自由 之 平等 保护 ， 合 於 公投 法 规定 ， 依 

公投 法 第 10 休 第 4 项 规定 函 请 户 政 机 关於 15 日 内 查 对 提案 人 

外 ， 另 发 文通 知 提案 人 之 领 衙 人 。 |) 

按 公 投 法 第 10 人 条 第 2 项 规定 : 1 主管 机 关於 收 到 公民 投票 提 

案 或 补正 之 提案 和 后， 应 於 三 十 日 内 完成 审核 。 经 审核 有 下 列 

情事 之 一 者 ， 应 敏 明 理由 ， 通 知 提案 人 之 领 衙 人 於 三 十 日 内 

补正 ， 站 以 一 次 为 限 ， 逾 期 未 补正 或 经 补正 仍 不 符 规 定 者 予 

以 刁 回 : 一 、 提 案 非 第 二 人 条 规定 之 全 国 性 公民 投票 送 用 事项 。 

二 、 提 案 不 合 前 条规 定 。 三 、 提 案 有 第 三 十 二 休 规 定之 情事 。 

内 容 不 能 瞳 解 其 提案 真意 。 五 、 提 案 人 数 不 足 本 休 

规定 。| 、 同 休 第 3 项 规定 : “主管 机 关 依 前 项 第 一 

、 第 三 款 、 第 四 款 及 前 人 条 第 六 项 规定 命 补 正 者 ， 应 先 举 行 

取证 会 ， 歼 清 相 关 事 点 兹 协助 提案 人 进行 必要 之 补正 。 前 项 

三 十 日 内 补正 之 期 间 ， 自 匠 证 会 结束 日 起 算 。 | 另 公 投 法 第 

2 休 第 2 项 关於 全 国 性 公民 投票 适用 事项 之 规范 内 容 ， 其 中 ， 

序 文 所 称 『 依 寓 法 规定 外 」， 其 他 公投 仍 有 公投 法 之 斋 用 一 

和 节 ， 你 谓 公 投 法 像 依 审 法 所 创设 之 法 律 制度 ， 故 除 害 法 修正 

案 伍 领土 变更 案 之 公投 应 依 审 法 之 规定 外 ， 尚且 包括 写法 与 

害 法 所 有 规定 ，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对 写法 所 和 为 之 解释 ， 以 及 害 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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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定 基 本 原则 ， 亦 即 公投 之 行使 不 得 特 触 害 法 。 惟 对 於 公民 

投票 权 亦 属 人 民 的 基本 权利 ， 因 之 在 审查 公投 内 容 是 否 合 认 

审 法 规范 架构 下 得 进行 公投 之 事项 ， 本 会 均 像 本 诸 “ 合 写 解 

释 ,」 的 原则 ， 亦 即 倘若 有 数 个 可 能 合理 的 解释 ， 只 要 其 中 一 

个 解释 可 能 可 以 获 致 合 定之 判断 ， 仍 为 合 害 之 推定 。 据 之 ， 

则 如 提案 内 容 有 一 部 合 塌 或 一 部 过 害 之 情形 时 ， 本 会 亦 将 协 

助 提 案 人 进行 匹 清 各 点 及 为 必要 之 补正 程序 ， 以 符合 写法 保 

障 人 民 创 制 复 决 权 之 精神 。 

` 忒 於 司法 院 解释 害 法 ， 冰 有 统一 解释 法 律 及 命令 之 权 ， 为 十 
法 第 78 休 所 明定 ， 其 所 为 之 解释 ， 自 有 拘 东 全 国 各 机 关 及 人 

民 之 效力 ， 各 机 关 狂 理 有 关 事 项 ， 鹿 依 解释 意 引 为 之 〔( 释 字 

第 185 号 解释 理由 韦 参 照 ) 。 原 处 分 机 关 为 行政 机 关 之 一 ， 

自 和 无 例外 之 理 ; 依 释 字 748 号 解释 理由 书 揭 示 : 【... 相 同 

性 别 二 人 之 婚姻 自由 ， 经 法 律 正 式 承认 和 后 ， 更 可 与 县 性 婚姻 

共同 成 为 稳定 社会 之 基石 。 复 乌 於 婚姻 自由 ， 依 并 人 格 健全 

发 展 与 人 性 尊严 之 维 访 ， 就 成 立 上 述 亲 密 、 排 他 之 永久 结合 

之 需求 、 能 力 、 意 顾 、 渴 望 等 生理 与 心理 因素 而 言 ， 其 不 可 

或 缺 性 ， 於 同性 性 倾向 者 与 且 性 性 倾向 者 问 将 乱 二 致 ， 均 应 

受审 法 第 22 人 条 婚姻 自由 之 保障 。 现 行 婚 姻 章 规 定 ， 未 使 相同 

性 别 二 人 ， 得 为 经 营 共同 生活 之 目的 ， 成 立 具 有 亲密 性 及 排 

他 性 之 永久 结合 关 像 ， 显 属 立法 上 之 重大 瑕 疫 。 於 此 和 范 图 内， 

与 审 法 第 22 人 条 保障 人 民 婚 姻 自由 之 意 虽 有 这。… | ， 故 同性 

性 倾向 受害 法 第 22 休 婚姻 自由 之 保障 ， 和 与 肋 性 性 倾向 者 六 乱 

二 致 ， 至 於 究 以 何 征 形 式 达 成 婚姻 自由 的 平等 保护， 属 立 法 

形成 之 箔 围 ， 意 即 该 形式 ， 扰 论 为 修正 婚姻 章 、 於 民法 亲属 

编 另 立 专 章 、 制 定 特别 法 或 其 他 形式 等 ， 均 应 以 受 婚 姻 自由 

的 平等 保 访 为 前 提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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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 本 件 原 公投 主 文 及 理由 韦 中 有 关 『 以 婚姻 以 外 之 其 他 形式 来 

保障 同性 别 之 二 人 经 营 永久 共 同 生活 | 等 节 ， 是 否 即 为 排除 

同性 别 之 二 人 以 婚姻 形式 经 营 永久 共同 生活 之 意 ， 尚 有 疑虑 ， 

经 函 请 台 端 补正 和 后 之 主 文 ， 文 义 上 像 将 同性 别 二 人 经 营 永 久 

共同 生活 权益 排除 於 (民法 婚姻 规定 | 之 外 。 「 婚姻 |」 一 词 ， 

除 民 法 婚姻 章 外 ， 也 同时 散 见 庆 其 他 法 规 中 ， 亦 即 其 他 法 规 

自 可 据 以 抬 藉 “婚姻 |」 一 词 ， 除 非 就 之 另行 定义 ， 否 则 依法 

律 用 语 同一 性 原则 ， 各 法 规 所 为 【婚姻 | 一 词 ， 其 内 涵 及 外 

沿 当 与 民法 之 婚姻 」 定义 乱 县 。 猴 字 第 748 解 释 间 明 同 性 

别 二 人 婚姻 自由 之 平等 保护， 如 本 公投 主 文 与 释 字 第 748 解 

释 一 致 ， 必 然 其 他 法 律 所 保障 同性 别 二 人 之 婚姻 自由 与 民法 

之 婚姻 自由 一 致 ， 才 符合 释 字 第 748 解 释 之 平等 原则 。 易 言 

之 ， 本 公投 标的 花 未 排除 其 他 法 律 以 上 婚姻 | 及 其 他 形式 来 

保障 同性 别 二 人 经 营 永久 共同 生活 权益 ， 已 然 廊 清 而 扰 特 触 

释 字 第 748 号 解释 之 店 。 训 端 补正 和 后 之 理由 书 ， 除 明白 肯 认 

释 字 第 748 解 释 [同性 别 二 人 婚姻 自由 之 平等 保护 | 之 意 旨 
外 ， 兹 关 明 该 公投 标的 仅 像 和 硕 避 以 另 定 专 法 保障 同性 别 二 人 

经 营 永久 共同 生活 权益 ， 站 未 否定 其 他 法 律 有 关 【婚姻 | 之 

定义 。 上 并 司法 院 解 释 即 已 明示 应 於 一 定 限 期 内 制定 保障 同 
性 别 二 人 婚姻 自由 及 平等 保 访 之 法 律 ， 本 公投 案 标的 乃 制 修 

法 律 时 法 规 形 式 之 选择 ， 此 一 立法 原则 ， 是 故 本 公投 案 即 便 

过 ， 立 法 机 关 仍 有 闵 务 制订 法 律 保障 同性 别 二 人 结婚 的 权 
利 ， 且 另行 制定 特别 法 律 亦 不 得 这 背 保 障 同 性 别 二 人 之 婚姻 

自由 及 平等 保 访 之 意 虽 。 倘 立法 机 关 未 於 2 年 内 制定 保障 同 

性 别 二 人 婚姻 自由 及 平等 保护 之 法 律 ， 同 性 别 二 人 亦 得 依 释 
字 第 748 解 释 ， 直 接 依 民 法 婚姻 章 规定 办 理 结 婚 登 记 ， 认 此 

一 儒 和 教 明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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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依 行政 程序 法 第 109 人 条 规定 ， 不 服 经 区 证 作成 之 行政 处 分 者 ， 

own 

分 ， 得 自 本 处 分 送 达 之 次 日 起 2 个 月 内 向 台北 高 等 行政 法 院 

as 政 诉 讼 。 

正本 : 曾 献 莹 
副本 : 本 会 法 政 处 

二 信和 们 只 人 GO 

r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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